武汉市学科带头人、优秀青年教师评选条件
一、学科带头人

1.资历要求

（1）参评教师必须是校级学科带头人或市级优秀青年教师，且男性不超过55周岁（即1962年1月1日以后出生）、女性不超过50周岁（即1967年1月1日以后出生）；

（2）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副高以上职称，近5年年度考核结果均为合格以上；

（3）近5年指导学生参加由省市教育行政或行业部门组织的本学科竞赛，带学生实习、实训，指导毕业论文（设计）等，并取得较好成绩；
2.职业道德要求

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模范履行教师职责，有良好的师德修养，在本校同行中有较高威望，且符合下列三项中的两项：

（1）近5年至少2次年度考核为优秀；
（2）任现职以来获得过校级及以上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3）任现职以来获得过市级及以上各类荣誉或所带班级获得市级以上表彰。

3.教学实绩要求

具有先进的教育思想、较强的创新意识、扎实的教学基本功与娴熟的教学技能，能够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完成本学科教学规定的课时量（承担本学科教学任务兼任中层管理职务的，任课时数要达到专任教师的1/3；兼任校级领导职务的，任课时数要达到专任教师的1/4），教学效果好，教学成绩突出。

4.教研科研要求

具有刻苦钻研的教科研精神和较强的教育教学科研能力，积极主动参与教育教学科研工作，治学态度严谨，成效显著，且符合下列三项中的两项：

（1）近5年来，主持或参与（作为主要参与者或主持子课题）市级及以上科研课题研究，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2）近5年来，作为第一作者至少有3篇本学科研究论文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公开发表过，或在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学会组织的教育教学论文评比中获市级一等奖（或省级二等奖）以上成绩。

（3）近5年来，编（译）著教育教学类学术著作或教材、教学参考书（不含复习资料等教辅材料）1部，参与编著的不少于3万字，并由市级以上出版社出版发行。

5.示范指导要求

乐于奉献，甘为人梯，积极发挥示范指导作用，必须担任校级及以上业务培训的主讲教师，且符合下列三项中的两项：

（1）近5年来，开设过6次以上校级及以上公开课、示范课、学术讲座；

（2）近5年来，指导3名以上青年教师在市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教学竞赛中获奖；

（3）近5年来，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其改革成果在全市范围交流推广并产生较大影响。

二、优秀青年教师

1.资历及年龄要求

（1）参评教师必须是校级优秀青年教师，且年龄不超过35周岁（即1982年1月1日以后出生）；

（2）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普通话等级证书，具有中级以上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近5年至少2次年度考核为优秀；

（3）近5年指导学生参加由省市教育行政或行业部门组织的本学科竞赛，带学生实习、实训，指导毕业论文（设计）等，并取得较好成绩；

2.职业道德要求

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模范履行教师职责，有良好的师德修养。

3.教学实绩要求

有较系统的本学科基础理论知识和较高的教学水平，教学中起骨干带头作用，完成本学科教学规定的课时量（兼任中层管理职务的，任课时数要达到专任教师的1/3；兼任校级领导职务的，任课时数要达到专任教师的1/4），教学效果好，教学成绩突出。

4.教研科研要求

具有刻苦钻研的教科研精神和较强的教育教学科研能力，积极主动参与教育教学科研工作，治学态度严谨，成效显著，且符合下列三项中的两项：

（1）近5年来，主持校级科研课题或参与市级及以上科研课题研究（作为主要参与者或主持子课题），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2）近5年来，作为第一作者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公开发表过本学科研究论文，或在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学会组织的教育教学论文评比中获市级一等奖（或省级二等奖）以上成绩；

（3）近5年来，编（译）著出版教育教学类学术著作或教材、教学参考书（不含复习资料等教辅材料），参与编著的不少于2万字，并由市级以上出版社出版发行。

5.示范指导要求

乐于奉献，甘为人梯，积极发挥示范指导作用，必须担任校级及以上业务培训的主讲教师，且符合下列三项中的一项：

（1）近5年来，开设过3次以上校级及以上公开课、示范课、学术讲座； 

（2）近5年来，指导青年教师或学生在校级以上的教学竞赛中获奖；

（3）近5年来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三）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推荐为市级学科带头人和优秀青年教师

1.受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未满5年者；

2.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以来受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以上处分或受各种刑事处罚者；

3.体罚、侮辱学生，师德表现不良者；

4.近3年参加过编写或推销未经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同意的各种中小学练习册和复习资料，或组织和参加各种以盈利为目的办班、竞赛活动；

5.违反市教育局关于骨干教师参加社会活动备案制度，造成不良影响者。

PAGE  
3

